
附录 1 资格审查条件（资质最低要求）1

勘察设计企业资质等级要求
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）；

2.具有岩土工程专业勘察甲级资质（或工程勘察综合甲级资质）；

3.具有建筑行业(建筑工程)设计甲级资质（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）。

注：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“投标人须知”第 3.5.1 项的要求在“投标人基本情况表”

后附相关证明材料。



附录 2 资格审查条件（业绩最低要求）1

业 绩 要 求

最近 5年（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前一日回溯 5 年）：完成过 1个总建筑面积不少于 28000

平方米的房建工程施工图设计（或初步设计）项目。

注： 1.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“投标人须知”第 3.5.2 项的要求在“近年完成的类

似项目情况表”后附相关证明材料。若以上均无法查询，则应附有效证明文件，包括但不限

于：①与项目发包人签订的合同协议书；②项目发包人出具的证明材料或验收文件等。若投

标人提供国外业绩，则必须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或所属省级商务厅（局）颁发的《对

外承包工程项目投（议）标许可证》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或中国驻项目所在国大使馆具

有相应职责的部门报备登记的有关业绩证明材料。

2. 如近年来，投标人法人机构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时，应提供相关部门的合

法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来证明其所附业绩的继承性。

3. 设计业绩计算以设计批复日期为准。



附录 3 资格审查条件（信誉最低要求）1

信 誉 要 求

投标人不得存在投标人须知 1.4.3款和 1.4.4款的情形且不得存在以下情形之一：

被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评为最近第一年度 D级、连续两年（最近第二年和最近第一年）评为 C

级及以下信用等级的投标人。

注：

1.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“投标人须知”正文第 1.4.4 项规定，逐条说明其信誉情况；

2.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“投标人须知”第 3.5.3 项的要求在“投标人信誉情况表”

后附相关证明材料。



附录 4 资格审查条件（项目负责人最低要求）1

人 员 数 量 资 格 要 求

项目负责人 1

1、建筑工程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；

2、取得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，且须注册在投标

人处；

3、具有 10 年及以上房屋建筑工程设计工作经验，

最近 5 年内（指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前一日回溯

5 年）作为项目负责人（或房建分项设计负责人）

完成过 1个总建筑面积不少于 28000平方米的房建

工程施工图设计（或初步设计）项目。

注：1、建筑工程相关专业包括：土木工程、工民建、

结构、建筑施工、建筑工程等专业（本招标文件中

所列“建筑工程相关专业”均作本条所释）。

2、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“投标人须知”第

3.5.4 项的要求在“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资历表”后

附相关证明材料。若以上均无法查询，则应附有效

证明文件，包括但不限于：①与项目发包人签订的

合同协议书；②项目发包人出具的证明材料或验收

文件等。若投标人提供国外业绩，则必须提供中华

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或所属省级商务厅（局）颁发的

《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投（议）标许可证》、中华人民

共和国商务部或中国驻项目所在国大使馆具有相应

职责的部门报备登记的有关业绩证明材料。

3、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不得处于暂停执业处罚期

内，且未被取消资格。

4、未在投标文件中填报的人员不作为评审依据。

5、投标人必须按投标文件中填报的项目负责人进

场，否则招标人将取消投标人的中标资格。

6、设计业绩计算以设计批复日期为准。



附录 5 资格审查条件（分项负责人最低要求）1

人 员 数 量 资 格 要 求

工程地质勘察

分项负责人

工程造价分项

负责人

**专业分项负

责人

**专业分项负

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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